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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0次主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0年 1月 26日上午 10時 

貳、地點: 國光館 2樓會議室 

叁、主持人: 陳校長修平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趙立人  

伍、主席致詞:略。 

陸、列管事項執行情形: 

歷次校長指示及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追蹤

v/

x 

一、本校校史(大事紀)由總務處文書組

負責紀錄，並請擇要製作海報(或看

板)置於校史室。(總務處) 

    【108上 4】 

海報製作中。 

V 

二、111年待補助新興工程計畫案，請依

限行文教育部國教署申報修正新建

工程構想書計畫內容。(總務處) 

【109上 1主】 

    請依教育部國教署 109年 8月 31日

召開「111年待補助新興工程構想書

審查會議」之結論，再行申報修正

新建工程構想書計畫內容。(總務

處) 【109上 4主】 

1 月 25 日辦理新建大樓計畫建築師

評選作業，黃冠中建築師事務所獲

評選委員會評選為優勝廠商，續辦

公告決標、議價及簽訂契約等事宜。 

V 

三、有關教育部國教署補助「110年度改

善充實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一般建築

及設備計畫(109年 8月 27日臺教國

署高字第 1090101303號函)」及「高

級中等學校充實學生自主學習空間

及設施(109年 8月 14日臺教國署高

字第 1090093468號函)」等 2案件，

請依來文規定期限前提出申請或向

補助單位追蹤審查結果。(總務處、

圖書館) 【109上 9主】     

總務處: 

1 月 21 日信義館廁所整修工程建築

師遴選，由陳國欽建築師事務所獲

評審為優勝廠商，1 月 28 日完成議

價作業。 

 

圖書館:  

訂於 1月 27日上午開標。 

V 

四、請辦理彙編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

校行事曆作業。(教務處) 【109 上

雲端共編已完成，將列印紙本簽會

各處室。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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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主】 

五、「整建多功能綜合球場」計畫案，請

依教育部體育署 109 年 12 月 21 日

來文規定，函文併同領據及經費請

撥單，並附依審查意見及核定經費

修正後之計畫，於 110 年送該署請

撥第 1 期款項。(學務處) 【109 上

17主】 

業於 110年 1月 21日將修正計畫書

函報體育署申請核撥第一期款。 

V 

 

柒、上次會議提案討論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案由一：訂定本校「中途離校學生預防

追蹤及復學輔導實施計畫」，請

討論。(輔導室)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9年 9月 15日臺授

教國部字第 1090098254B 號函頒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中途離校學

生預防追蹤及復學輔導實施要

點」，訂定本校實施計畫(草案)如

附件 2。 

  二、本計畫(草案)於 109 年 12 月 22

日會簽學務處、教務處，並於 109

年 12 月 30 日經校長核定提行政

會議討論。 

  三、本計畫提請行政主管會議討論通

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決議：修正後通過。 

修正後上傳本計畫於學校網站。 

X 

 

捌、上次會議裁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業經奉核決行公文案件，其後續執

行標的內容如需異動者，需併附原

核准簽文資料重新簽辦陳述理由奉

核後，始得據以執行；另經訂正公

文內容而未決行者，承辦人須再清

遵照辦理。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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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文字內容或於原簽文空白處再簽

辦後，重行逐級陳核程序。(各處室) 

二、各項專案計畫核定在案之執行項目

預算表，務須依其原核定項目經費

執行，如有變更執行項目經費需

求，須完成簽辦陳奉核准程序後始

得憑辦執行，以符預算執行規定；

另依原核定項目經費如實執行完竣

後，倘有動支剩餘經費需求，仍須

再行簽辦陳奉核准後，始得動支剩

餘經費，以符經費流用原則。 (各

處室) 

遵照辦理。 

X 

三、請檢視彙整編列本年度 2 月至 7 月

份各項專案計畫執行期程，期有效

核實列管本職業務計畫，以符各專

案計畫申報結案期限規定。(各處

室) 

110年度前導學校、高中優質化、均

質化等專案計畫遵照辦理。 

X 

四、各項專案計畫皆有律定其申報結案

成果報告書內容格式，除於期限內

完成申報結案外，亦應檢附符合該

專案計畫規定之成果報告書格式，

避免有單一格式複製套用錯植情

形，而遭致退件補正影響預算執行

率；另對於尚未結案之專案計畫函

文，宜自行影存定期檢視，以有效

掌握執行進度。(各處室) 

遵照辦理。 

X 

五、兼任行政業務教師請假期間代理

人，應由其他兼任行政業務教師互

為代理。(各處室) 

遵照辦理。 

X 

六、同仁執行公務遇先行付款案件，可

依規定申請借支校務基金，避免墊

付過多款項。(各處室) 

遵照辦理。 

X 

七、請利用升旗集會等適當活動，加強

宣導學生請假規定；另請研議有關

學生長天期請假相關規定。(學務

1.利用校務通告、升旗等集會加強

宣導。 

2.有關學生長天期請假相關規定另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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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行研擬。 

八、請規劃適當教室處所，以利國、高

中部班級學生於重大考試前申請借

用專心備考。(教務處) 

自主學習空間充足，將依實際情形

建議借用適當場地，請申請者依各

經管單位訂定之管理規定辦理。 

X 

 

玖、業務報告： 

【教務處】 

課務活動: 

一、110年 1月 25至 29日辦理國三寒假輔導課、國一二年級學習扶助課程。 

二、國三 1、2、3、5、6 班申請 110 年 1 月 25 至 29 日下午留在原班教室自習，由

各班導師督導。 

三、110年 1月 26日公布高一、二及國中部補考名單。 

四、110年 1月 28日公布高一、二及國中部補考時間表。 

五、110年 1月 26至 27日文府國中學生蒞校參加均質化專案辦理無人機課程。 

六、110年 1月 28至 29日後勁國中學生蒞校參加均質化專案辦理無人機課程。 

七、110年 2月 1至 2日辦理 110學年度國一新生登記作業。 

八、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辦理國民中學教學正常化視導，將於 110 年 3 月 11 日(星期

四)上午 9 至 12 時訪查「編班正常化」、「課程規劃與實施正常化」、「教學活動

正常化」、「評量正常化」、「配套及自我促進教學正常化措施」等 5 個層面，進

行相關資料查閱及訪談。請各處室會簽〈學校自我檢核表〉時於「配套及自我

促進教學正常化措施」層面之「校內外資源連結與運用」指標敘述實施情形，

簽核後再提供相關資料或連結。 

 

【學務處】 

一、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工作： 

(一)防疫小組：第 13次防疫小組工作會議擬於 110年 2月 2日(星期二)召開。 

(二)防疫宣導： 

1.110 年 1 月 20 日(星期三)休業式調整至各班教室實施，利用有聲廣播進行寒

假期間防疫宣導。 

2.規劃返校日、開學日防疫宣導事項。 

二、整建多功能綜合球場計畫：業於 110年 1月 21日將修正計畫書函報體育署申請

核撥第一期款。 

三、寒假期間籃、排、羽球等社團辦理比賽日期如下： 

(一)國光合作盃籃球賽：110年 2月 1日（星期一）至 5日（星期五）12時 30分

至 17時，地點：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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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光合作盃排球賽：110年 1月 27日（星期三）至 29日（星期五）9時至 11

時 30 分、1 月 31 日(星期日)9 時至 17 時、2 月 1 日(星期一)至 2 月 4 日(星

期四)10時至 11時 30分，地點：水泥地排球場。 

(三)小花開開盃羽球賽：110年 2月 18日(星期四)至 3月 11日(星期四)，每星期

二、四 17時 30分至 19時 30分，地點：體育館。 

 

【總務處】 

一、目前正進行忠孝、仁愛、信義、國光館等教室及辦公室的油漆工程，預計於 2

月 28日完成。 

二、110 年 1 月 21 日完成信義館廁所整修工程建築師遴選，由陳國欽建築師事務所

獲評審為優勝廠商，1月 28日辦理議價作業。 

三、將辦理國光館地板修繕、教務處工作桌、圖書館窗戶、輔導室資料櫃門板、窗

簾更新等招標案，請各處室儘速再確認招標規格。 

 

【輔導室】 

一、110 年 1 月 22 日(星期五)「樹德家商學生多元技藝體驗營」，國三共 27 位學生

參加，由林思瑜老師帶隊，進行職群之實作體驗。 

二、110年學科能力測驗順利結束，鼓勵高三同學能利用假期，思考未來大學學系的

選擇，可透過 IOH開放個人經驗平台，ColleGo! 大學選才與高中育才輔助系統，

了解各校系特色，為自己找到適合的學群學類與學系。若需諮詢，可與輔導老

師預約時間。 

 

【圖書館】 

一、109學年度教育部補助中小學校充實圖書館藏書購置的新書已全數編目上架，共

有中文圖書 370冊、外文圖書 84冊，歡迎師生借閱。 

二、110 年 1 月 27 日(星期三)13 時 20 分至 17 時 10 分辦理寫作營，聘請海貍工作

室楊奇峰老師擔任講師。地點：國光館二樓大會議室，人數：30人。 

 

【人事室】 

一、本校 109學年度第 2次職員甄審委員會議於 110年 1月 21日辦理完竣，會議決

議事項： 

  (一)總務處出納組長內陞案，蔡幹事政澄擬陞任總務處出納組長評分標準表，積

分審查通過，依規定報請校長圈選陞任人選。 

  (二)110年度總務處幹事約僱職務代理人甄選簡章，修正後通過。人事室續辦職員

輪調、留職停薪、陞遷及約僱職務代理人甄選案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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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蔡吟采老師 110年 2月 1日退休案，業經教育部核定。 

 

【主計室】 

本校執行期程至 110 年 1 月 31 日之補助計畫計 4 案，核定金額共新臺幣(以下同)68
萬 7,712 元，尚未執行 9 萬 5,650 元，主要係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9 至 20 週之兼

代課費用補助尚未報支。明細如附件。 
 
【國中部】 
專案計畫：申請 110 年度「大手牽小手-我國高中生與大專院校外籍生交流計畫」，計

畫書及經費預算表需於 110 年 2 月 1 日前送件。 
 
【秘書】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函知教育視導人員分區編配，本校為陳簡任視察慧玲，自

110年 1月 13日生效。 

 

拾、提案討論： 

案由一：修訂「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總務處組長輪調實施要點」，請討論。

(總務處) 

說明：因應實際業務需求，組長輪調每年 1 月起作業，3月 1 日為職務輪調生效日，

詳如總務處提案附件。 

決議：修正通過。 

 

拾壹、臨時動議:無。 

 

拾貳、主席裁示: 

  一、寒假期間應持續召開防疫會議，研議學期中活動相關配套措施及因應作為。(學

務處、各處室) 

  二、國外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益趨嚴峻，其衍生變種病毒尚難於

短期內獲有效控制，為維護師生健康，期妥善週全防疫作為，於 110 年 2 月

17日返校日實施校園大掃除及落實消毒清潔工作。(學務處) 

  三、有關學生請假規定，應善盡宣導週知完成請假手續後始能離校，以讓家長、

教師充分瞭解因應。(學務處) 

  四、各項會議資料所述有關時間、名稱、內容等應完整詳盡，如校務會議、行政

會議等，以供日後校務評鑑作業或行政職務異動人員便於查閱。(各處室) 

  五、「109 年度校園及教室、辦公室環境設施優化計畫」執行期限至 11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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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止，為加速執行進度起見，宜避免採購使用特殊規格物件。(總務處) 

  六、請編製信義館廁所整修工程及綜合教學大樓新建工程之各階段工項預定進度

計畫表。(總務處) 

  七、寒假期間入校洽公人員、社區民眾等須採實名登記制，針對大型活動或訓練

研習等參與人數眾多者，請業務單位或借用團體自行量測體溫；另個別零星

入校人員，由警衛協助量測，並提供酒精消毒。(總務處、各處室) 

  八、張貼宣傳貼紙，宜考量視覺美感，切勿殘留膠帶痕跡，以維校園環境美觀，

提升良好情境教育。(各處室) 

 

拾叁、散會:11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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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計畫代
碼 

計畫名稱 執行單
位 

執行期限 核定 
金額 

實支數 核銷簽
證數 

結餘 
金額 

109C0543   (109-1)第
二外語教育
計畫 

教務處 109.08.01 
- 
110.01.31 

25,520 20,720 0 4,800 

109C0548   補助 109-1
新增鐘點費
(每週教學
節數基準調
降) 

教務處 109.08.30 
- 
110.01.31 

621,600 532,800 0 88,800 

109C0551   (109-1)國
防培育班招
生作業費
(國防部海
軍司令部) 

學務處 109.08.01 
- 
110.01.31 

30,000 27,950 0 2,050 

109C0553   (109-1)補
助國民中學
學校用書 

教務處 109.08.01 
- 
110.01.31 

10,592 7,304 3,288 0 

總計 687,712 588,774 3,288 9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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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提案附件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總務處組長輪調實施要點 

 

107 年 10  月 16  日 107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通過 

110年 1月 26日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0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據行政院 108 年 12 月 18 日院授財庫字第 10803786470 號函修正出納管理手

冊第四點辦理。 

二、目的：  

(一)建立職期輪調與職務輪換之常軌，使文書、出納、庶務等人員能均衡管理，以

期在規範中提升行政績效。 

(二)形成人員互調之內控制度，建全文書、出納、庶務等人員之業務秩序，提高工

作效率，並達到興利與除弊兼顧之功能。 

(三)激勵本校職員工作士氣，增進職務歷練，以培養第二專長並貫徹休假職務代理

制度。 

三、實施方式： 

(一)以庶務組長為基準，兩年輪調一次為原則，輪調順序依序為庶務組長、出納組

長、文書組長、庶務組長。 

(二)庶務組長任職未滿兩年，出納或文書組長臨時出缺時，則逕以該出缺之職務辦

理內陞或外補，俟庶務組長兩年任滿再依前項原則輪調。 

(三)庶務組長兩年任滿如自願留任該職務，經核准者得繼續留任。庶務組長留任期

間，出納及文書組長可協調互調，至庶務組長不再繼續留任止，仍回歸輪調順

序；惟出納組長任期最長不得超過 6年。 

(四)每年 1月起作業，3月 1日為職務輪調生效日。  

(五)各組組長任職未滿兩年，因故不願再任職該組組長者，校長得逕予調整職務。  

(六)新任組長須完成前任組長任期年限後，同時參與輪調作業。 

(七)啟動輪調作業，因故不參加輪調作業之組長，經協調願轉任新職者，其遺缺仍

參與輪調，視其輪調後之遺缺屬何組，再行新聘該組組長。 

四、為使制度落實實施，兩年一期之輪調作業，各組任期現況，列入總務主任更迭

時，交接事項之一。 

五、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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